宁职院“推优”工作细则

第一章  总则   

第一条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。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（简称“推优”），是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，加强党员队伍建设，充实党的新生力量的需要；也是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，增强共青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需要。为进一步贯彻团省委深化“推优”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做好我院“推优”工作，结合我院“推优”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工作细则。
第二条  发展二十八周岁以下优秀大学生入党，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；发展团员入党一般应经过团组织推荐。
第三条 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“推优”工作的重要性，帮助和支持团组织开展“推优”工作，使“推优”工作做到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第四条  各分院应在建立分团委的基础上，在团支部委员会健全和工作正常开展起来以后，再进行“推优”工作。 

第二章 “推优”的对象及条件
第五条  “推优”的条件是：
1、坚决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言行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，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。
2、入党动机端正，充分领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，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。
3、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敢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。
4、能够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，学习成绩优良，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，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。 

5、团结他人，群众基础良好。
第六条   “推优”的对象是：
  二十八周岁以下，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且表现优秀的学生团员。
第七条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为了确保“推优”工作质量，对“推优”对象特作如下规定：
1、  文化课成绩在本学年中有不合格的团员不推荐（含选修课）；
2、  没有受过任何表彰或表扬的团员不推荐；
3、  综合测评班级名次不过半的且进步不明显的团员不推荐；
4、  不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和班团活动的团员不推荐；
5、  团支部民主测评票数不过半的团员不推荐(要求参加民主测评的团员必须超过本支部团员总数的2／3)；  

6、  推荐程序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推荐。
第三章 “推优”的要求及程序
第八条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团组织向党组织推荐发展对象，要按照《党章》规定的党员基本条件，对申请入党的团员进行全面考察，对基本具备预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团员，团组织应及时向党组织推荐。对于条件尚不成熟的应继续培养，杜绝片面追求推荐数量、降低要求的现象。
第九条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团员一般在各自所在团支部推荐，但对院级、系（院）级学生干部，在征求有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，可由院团委、系（院）级团委直接向其所在党组织直接推荐。
第十条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每位团员在校期间最多可以推荐两次，推荐有效期为一年。
第十一条      关于“推优”的时间安排：一般一学年两次，上半年在五月，下半年在十二月。
第十二条      推优工作程序和步骤：
1、  各团支部开展“推优”工作应在系（院）级党组织领导下，在系（院）级团组织的具体指导下进行；
2、  “推优”工作开展一周前，各支部召开支部团员大会，学习本《细则》以及党员标准，公布申请入党的团员名单，介绍其情况，并要求依据“推优”条件进行评议；
3、  各团支部在广泛听取团员意见的基础上，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申请入党的团员进行民主测评； 

4、  团支部委员会依据支部测评结果，结合日常，全面衡量后确定推荐对象（推荐人数一般不超过本支部团员人数的8％），院级、系（院）级学生干部各推荐6名同学，社区学生干部推荐55名；
5、  分团委召开委员会议，对各支部“推优”情况进行汇总、审查后，到院团委网站下载《优秀团员入党推荐对象审核表》并复印，下发各团支部组织专人统一填写，表格一式两份，经分团委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后，报院团委审核； 
6、  院团委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后，确定推荐名单，发文至分团委 ，并抄送院党委组织部，由分团委向学生所在党支部推荐；
7、  团支部将“推优”过程及结果撰写成文，并交分团委存档；
8、  对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团员，其“推优”材料归入申请入党材料中。
第十三条  各团支部要认真填写《优秀团员入党推荐对象审核表》。推荐理由一栏应如实填写如下内容：
1、  思想品德方面的表现；
2、  学习、工作及获奖情况；
3、  存在的主要缺点和不足；
4、  民意测验得票情况(团支部应到团员数、实到团员数、得票数)。
第四章 “推优”的审核程序及考核制度
第十四条  分团委要在认真检查各团支部推优工作的基础上，将该次全分院“推优”名单、总结材料和检查记录上报院团委备查。
第十五条  院团委在各分团委“推优”工作结束后的两周内对其所报材料审核完毕。 

第十六条  “推优”工作的考核制度
1、团委根据各分院“推优”工作情况对各分院的“推优”工作进行考核。
2、考核标准：(1)分团委、团支部推荐人数与团员总数相比的百分比来衡量“推优”的面；(2) 分团委、团支部推荐人数与发展入党人数相比的百分比来衡量“推优”的质量。
3、考核结果计入分团委、团支部工作考核评分中，作为评选年度先进基层团组织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第十七条 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“推优”工作的领导，要定期听取团组织对团员青年培养教育情况汇报，认真分析总结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。制订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计划时，要注意听取各级团组织的意见，及时帮助解决“推优”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党委组织部将把“推优”工作开展情况作为检查和考核基层发展党员工作的内容之一。
第五章  附则
第十八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本细则解释权在党委组织部和院团委。
注意：1、在评选之前请各位书记认真学习推优细则，”推优”严格按照程序操作
      2、推优时间为5月7日-5月18日，请各位于5月18日把推荐表格(打印稿一式两份)和汇总表（打印稿和电子稿）交给院团委组织部负责人：李雅婷（633038），QQ邮箱: 442455529@qq.com
